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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沙区植物保护条例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８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２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沙区植物资源，维护和改善
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沙区，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土地沙漠化、

戈壁面积占２５％以上及表土层不足３０厘米的地区。
本条例所称沙区植物，是指散生、簇生在上述地区的天然固沙

植物，以及人工种植的其他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其重点保护植
物的名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布。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沙

区植物的所有权和受益权。
第四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农林（牧）行政管理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沙区植物的保护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协同做好沙
区植物的保护工作。
行政区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沙区植物的保护

管理工作。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

例。
第五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农林（牧）行政主管部门应

掌握列入保护名录的沙区植物资源消长情况，为保护和利用沙区
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保护和开发沙区植物规

划。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宜林宜草沙区，有计划地兴修水利，封沙
育林育草，种草种树，谁种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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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为了有效地保护和管理沙区植物，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可以设立沙区植物封育区，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农林（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沙区植物封育区

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技术措施，改善沙区植物的生长条件。
　　第八条　禁止在沙区植物封育区内采伐林木和采挖固沙植
物。在沙区植物封育区内采樵或采药的，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林（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缴纳沙区植物资源保护费。
沙区植物资源保护费的征收标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自治州

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九条　在非沙区植物封育区采伐沙区林木、采挖固沙植物，

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林（牧）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
人民政府分别核发采伐许可证或采挖许可证，严格实行凭证、限
地、限种、限量，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条　经批准采伐沙区国有和集体林木的，砍挖沙区国有

林区枯死木、风倒木及其死根的，由批准部门征收育林基金和林木
保护建设费。
经批准在沙区采挖植物的，由批准部门征收沙区植物资源保

护费。
第十一条　在沙区开垦荒地，进行勘探、采矿及其他建设，实

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针，并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核
批准，明确划定四至和占用面积。
第十二条　在沙区及其周围宜农荒地进行屯垦、安置居民和

工程施工，应同时妥善解决居民的燃料问题，严禁以采掘沙区植物
为燃料的行为。
第十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农林（牧）行政主管部门

和环境保护部门应定期预测预报沙区植物病虫害、监测环境对沙
区植物的影响，并采取措施，组织防治沙区植物病虫害，指导基层
沙区植物管护组织开展沙区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和改善沙区植物
的生长条件。由于环境影响对沙区植物的生长造成危害时，有关
部门应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对在保护沙区植物资源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

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林 （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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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一）滥伐沙区植物封育区森林及其他林木的，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补种滥伐株数５倍的树木，并处以其违法所得４—５倍
的罚款；滥挖沙区植物封育区药材和其他固沙植物的，每人每次
处以１００元的罚款；

（二）滥伐非沙区植物封育区森林及其他林木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其违法所得２—３倍的罚款；滥挖非沙区植物封育
区药材和其他固沙植物的，每人每次处以５０元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在沙区开荒、勘探、采矿及其他建设的，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处
以每平方米２元的罚款；

（四）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集体滥砍滥
挖沙区植物的，除按 （一）、（二）项规定予以处罚外，并追究当
事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本条例 （一）、 （二）项中涉及滥挖沙区植物违法行为的处

罚，也可由乡 （镇）人民政府执行。
第十六条　盗伐沙区植物封育区森林及其他林木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林 （牧）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责令补种盗
伐株数１０倍的树木，并处以其违法所得３—１０倍的罚款；盗砍
盗挖沙区封育区药材和其他固沙植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林
（牧）行政主管部门或乡 （镇）人民政府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每人每次２００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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